
Ⅱ 室外环境

4.2.4 建筑及照明设计避免产生光污染，评价总分值为4分，并按下列规则分别评分并累计：

1 玻璃幕墙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0.2，得2分； 2 室外夜景照明光污染的限制符合现行行

业标准《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》JGJ/T 163的规定，得2分。

【审查范围】

民用建筑

【审查文件】

建筑设计说明、立面图

【审查内容】

（1）建筑设计说明中应写明对玻璃幕墙的要求：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0.2；

（2）建筑立面图应标明立面主要材料，不能采用镜面玻璃等高反光材料。

【建议最低分】

4分

注：此条还有电气专业相关内容。


